	學生購票人數
	老師免費人數
	票價計算方式
	備註

	10人以下
	0
	※依各自原本票價
	

	10~29人
	1
	夏季校外教學票40元

非夏季校外教學25元
	夏季7/1至8/31

非夏季9/1至隔年6/30

	30人
	3
	夏季校外教學票40元

非夏季校外教學25元
	1.(超過30人每增加10人優惠一位老師)             2.超過30人以上八折


註1:星期六、日、例假日不適用校外教學，僅依團體票優惠方式（３０人以上八折）。

註２:若一團體人數達校外教學標準,可視狀況分開開團體票,但必須注意下列事項:

(1) 團體票收據必須連號。

(2) 團體名稱必須相同。

	票別           適用期間   
	全票
	優待票
	博愛票
	校外教學票
	團體票

	夏日期間
7/1至8/31
	80
	60
	40
	40
	團體30人以上8折優待。

	
	
	
	
	
	

	非夏日期間
9/1至隔年6/30
	50
	　
	25
	25
	

	
	
	
	
	
	

	1.優待票：國中(含)以上學生、軍警持證者。
2.博愛票：身高110cm以上且未滿12歲持有證明文件者
3.免費：身高110cm以下或未滿5歲、身心殘障者持有殘障手冊及其必要陪伴者1人、   

        65歲以上民眾、及持有志願服務榮譽卡、臺北市熱心公益卡者。
        以上均需持證明文件
4.婚紗攝影團體：夏日購買優待票、非夏日購買全票。
5.購買親水體驗教育區門票者，出示當日發票一律以博愛票優惠入園。
6.每券限一人，憑券入園，限當日使用，且票券售出，恕不退票。
7.票券經截角、隔日或未蓋日期及本園區章戳者無效。
8.社區大學不算校外教學，如有超過30人以上可購團體票入園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

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自來水園區場地使用申請表

99年11月
	茲申請使用自來水園區，並願意遵守「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自來水園區使用管理要點」之規定，如有違反，願意接受終止使用及上開要點所列義務與法律責任，絕無異議。敬請惠予同意為荷。

	1.申請單位/人：
	
	2.申請日期:

	3.申請類型：

□拍攝商業影片（廣告、MV等）
	□拍攝平面廣告

□一般活動

	4.預計參與人數：                  人
	5.活動時間：  年  月  日  時(星期   )
          至  年  月  日  時(星期   )

	6.請摘要說明活動主題及內容：（請附企劃書或劇本腳本；若為平面廣告請註明出版刊物名稱）

	7.播(刊)出媒體名稱：（僅拍攝作業填寫）

	8.預定播(刊)日期：（僅拍攝作業填寫）

	9.拍攝器材或場景佈置請詳列【若未事先申請或有違使用管理要點規定，園區管理單位得禁止活動或拍攝作業】

	10.使用費
   及保證金
	場地使用費：新臺幣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元 整

	
	其他：      新臺幣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元 整

	
	保證金：    新臺幣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元 整

	申請單位（人）簽章：
	聯絡人或代表人：

	公司電話：
	聯絡人行動電話：

	地  址：

	洽詢電話：自來水園區：(02)8369-5104

送件方式：親自送件至自來水園區（思源街一號）或傳真(02)8369-5105(請再電話確認)

表格下載：http://waterpark.twd.gov.tw/index_c.asp


臺北自來水園區環境教育中心場地使用申請表

100年9月
	茲申請使用自來水園區環教中心，並願意遵守「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自來水園區使用管理要點」之規定，如有違反，願意接受終止使用及上開要點所列義務與法律責任，絕無異議。敬請惠予同意為荷。

	1.申請單位/人：
	
	2.申請日期:

	3.申請類型：



	4.預計參與人數：                  人
	
	5.活動時間：  年  月  日  時(星期   )
          至  年  月  日  時(星期   )

	6.請摘要說明活動主題及內容：


	7.場景佈置請詳列【若未事先申請或有違使用管理要點規定，園區管理單位得禁止活動或拍攝作業】


	8.使用地點：

□ 簡報室
	□ 多功能教室

	9.使用時段
   及收費標準
	□ 上午： 9:00~12:00
	收費標準：每時段費用2,000元，逾時費採未逾1小時部分均以1小時500元計收，逾1小時部分則以1時段計收；另收保證金1萬元。

	
	□ 下午：13:00~17:00
	

	
	□ 晚上：19:00~22:00
	

	10.使用費
   及保證金
	場地使用費：新臺幣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元 整

	
	其　　　他：新臺幣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元 整

	
	保　證　金：新臺幣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元 整

	申請單位（人）簽章：
	聯絡人或代表人：

	公司電話：
	聯絡人行動電話：

	地  址：

	洽詢電話：自來水園區：(02)8369-5138

送件方式：親自送件至自來水園區（思源街1號）或傳真(02)8369-5163(請再電話確認)

表格下載：http://waterpark.twd.gov.tw/index_c.asp


「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自來水園區」場地出借

申請單位切結書

一、本單位（人）特此聲明本申請案所提供資料完全屬實，並已知悉並願意接受遵守「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自來水園區場地使用管理要點」之各項規定，如有違反，願意接受終止使用及上開要點所列義務與責任，絕無異議。
二、本單位（人）同意維護出借場地及其週圍地區之整齊清潔，並於活動結束時依自行清運垃圾，若違反規定，  貴處得逕由園區清潔外包廠商代為處理，所生費用由申請單位（人）之保證金扣抵，申請單位（人）絕無異議。

三、本單位（人）同意於場地使用期間，遵守噪音管制法等相關規定，如妨礙週遭環境安寧，經環保單位取締告發，本單位（人）具結自行負擔罰款。另若本單位（人）接獲環保單位取締告發後仍未改善，經環保單位再度取締告發者，同意接受  貴處不經催告立即終止使用，且場地使用費不予退還。

    此  致

臺北自來水事業處

申請單位（人）：

負責人或代表人：

統一編號或

身分證號：

地    址：

電    話：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   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自來水園區場地使用變更申請表
	茲申請使用自來水園區，並願意遵守「台北自來水事業處自來水園區場地使用管理要點」之規定，如有違反，願意接受終止使用及上開要點所列義務與法律責任，絕無異議。敬請惠予同意為荷。

	1.原申請單位/人：
	
	2.變更申請日期:

	3.原申請類型：

□拍攝商業影片（廣告.MV等）： 
	
	□拍攝平面廣告：

□一般活動

	4.原活動時間：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 時    分至   時    分星期 ：              
	
	5.變更活動時間：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至  年 月  日  時  分星期：

	6.請摘要說明原活動主題及內容及變更活動主提及內容：（請附企劃書或劇本腳本；若為平面廣告請註明出版刊物名稱）



	7.原播(刊)出媒體名稱及變更播（刊）出媒媒體名稱：（僅拍攝作業填寫）

	8.原預定播(刊)日期及變更播（刊）日期：（僅拍攝作業填寫）

	9.原繳使用費

及保證金
	場地使用費：新臺幣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元 整

	
	其他：      新臺幣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元 整

	
	保證金：     新臺幣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元 整

	10.變更後使用費

及保證金
	場地使用費： 新臺幣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元 整

	
	其他：       新臺幣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元 整

	
	保證金：     新臺幣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元 整

	申請單位（人）簽章：
	聯絡人或代表人：

	公司電話：
	聯絡人行動電話：

	地  址：

	洽詢電話：自來水園區：8369-5104

送件方式：親自送件至自來水園區（思源街一號）或傳真(02)8369-5105(請再電話確認)
表格下載：http://waterpark.twd.gov.tw/index_c.asp


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自來水園區拍攝作業收費標準表
	活動項目
	拍攝影片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廣告、MV、電視節目專輯等
	拍攝平面廣告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版品、服裝型錄等
	       公務採訪報導或配合市政宣導等

	使用
時間
	09: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:00
	17: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:00
	09: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:00
	17: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:00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

	場地使用費
	每時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千元
	每時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六千元
	每時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千元
	每時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千元
	

	保證金
	二萬元
	二萬元
	一萬元
	一萬元
	

	 備

 註
	一、每時段2小時，不足2小時以2小時計，逾申請使用時間，按比例另予計費，且本處得自保證金中扣抵。
二、活動人數限30人以下，超出使用人數按附件6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計費。
三、本處提供2個貴賓停車位（憑本處核發之貴賓證），其餘入園車輛依規定購票入園。
四、其他規定：請詳閱「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自來水園區場地使用管理要點」。
	


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自來水園區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
	項次
	活動區域
	限制使用人數
	貴賓
停車位
	使用時段費用
	保證金

(每一時段)
	備註

	
	
	
	
	平日
	假日
	
	

	
	
	
	
	09:00~

16:00
	17:00~

22:00
	09:00~

16:00
	17:00~

22:00
	
	

	1
	親水池及前方廣場
	150
	5
	10,000
	8,000
	12,000
	8,000
	10,000
	1、 於使用時間外從事佈置或拆卸、彩排等作業，均須另予收費。收費標準為每小時一千元。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。
2、 逾時費平日以每小時二千元、假日以每小時三千元計收。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。

3、 使用場地完畢，未於當日清運垃圾者，本處得僱工處理，其費用自保證金扣抵。

4、 超出限制使用人數，超出部分須按門票收費標準（團體票八折）加計費用。

5、 本處僅提供限量貴賓車位(當日憑貴賓證免費停車)，其餘入園車輛均依規定購票。

6、 申請者應提供參與活動者足可供本處辨識之識別證或邀請卡，以資區別。前述識別證或邀請卡，應於活動前三日送交園區管理中心加蓋戳章後始得轉發參與活動者；活動當日憑證進出場，違反者依規定購票入園。
7、 申請者應遵守政府稅負相關法令規定。

	2
	自來水博物館及前方庭園
	150
	5
	20,000
	18,000
	22,000
	20,000
	60,000
	

	3
	噴泉庭園含舞台
	150
	5
	20,000
	18,000
	20,000
	18,000
	30,000
	

	4
	水鄉庭園
	100
	5
	12,000
	10,000
	15,000
	12,000
	30,000
	

	5
	輸配水器材展示區
	100
	5
	8,000
	6,000
	8,000
	6,000
	10,000
	

	6
	管材雕塑區
	50
	5
	8,000
	6,000
	8,000
	6,000
	10,000
	

	7
	觀音山步道

(不含蓄水池及沉沙池上方)
	150
	5
	8,000
	6,000
	8,000
	6,000
	10,000
	

	8
	消壓塔周邊廣場(不含消壓塔)
	100
	5
	8,000
	6,000
	8,000
	6,000
	10,000
	

	9
	園區入口廣場
	無
	5
	10,000
	8,000
	12,000
	8,000
	10,000
	

	10
	公館遊客服務中心廣場
	無
	5
	12,000
	10,000
	15,000
	12,000
	30,000
	

	11
	量水室古蹟廣場
	無
	5
	12,000
	10,000
	15,000
	12,000
	30,000
	

	12
	公館水岸廣場
	無
	5
	12,000
	10,000
	15,000
	12,000
	30,000
	


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自來水園區


票價表








附件1





附件2





附件3





附件4





附件5





附件6





附件6











